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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没有比!童童"的命运更!现实"的问题

考试，谁都别想逃

反思“ 骗子的哲学”
骗子的消息是报端和电视里常见的“ 社会新闻”。近日几

个文盲号称有“ 军委”文件，骗得银行高额贷款的奇闻是最新

的例子，至于街头巷尾的小骗局就更多了。

这些人的主意其实并不高明，稍微有点理智就能明白；他们

的手段其实从古到今也都差不多，却总有上当的人。所谓骗术，拆

穿来看其实是异常荒谬的小儿科，经常是相当拙劣的，但却往往

屡试不爽。而受骗者在事后想起来总觉得自己上当是不可思议

的事情，要么觉得羞愧和不好意思，要么就硬扛，说被迷药所迷，

一时晕头转向了云云。相当拙劣的骗术，一望而知的骗局，漏洞百

出的骗子却往往成功，确实是一件怪事，让人相当困惑。

其实骗子们也是有自己的一套哲学的。

哲学家齐泽克在《 敏感的主体》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哲

学。“ 这个悖论对每个成功的骗子来讲都是很有效的：要想达

到欺骗的目的，方法就是以一种半合法的方式，向预期的受害

者描述赚大钱的机会，以此唤起受害者欺骗‘ 第三方’的意图，

而没有注意到行骗者真正的意图，是将受害者变成一个容易

受骗的人⋯⋯”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行骗者对受害者的

外在的反思已经是受害者本身的一种内在的反思的确定，在

受害者的‘ 否定’———欺骗不存在的第三者———的过程中，受

害者实际上‘ 否定’了自己，‘ 骗子’自己被欺骗了”，“ 行骗者

通过利用受害者们的卑鄙的特征欺骗了他们。”

这一段话不难理解，齐泽克说出了骗子哲学的奥秘，骗子

其实正是利用我们大家的欲望和弱点来行骗的。他其实在建

立一个“ 共犯”的结构，让你觉得一定会从中得到甜头，让你的

道德感不自觉地土崩瓦解，让你觉得自己就是局中人。你在参

与一个对付他人的骗局，而其实你就是那个被欺骗的人。这

里，骗子其实抓住了人性真实的弱点，将这些弱点放大到极致，

然后无情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欺骗服务。其实这正是骗局的

根本策略。我们自己的道德感往往经不住这样的诱惑，于是在

被骗过程中，往往会得到一种“ 欺骗成功”的快感。

齐泽克揭示的这种骗子哲学当然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观察到。如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捡到金戒指或金佛像

之类的事件，骗子总是利用人们的贪心，通过许多手段让你相

信这件东西能够赚大钱，然后鼓励你和他一起昧下这件东西，再

让你拿出不太多的钱换下这件“ 稀世珍宝”。最后你欣欣然拿了

这件东西，才知道是彻头彻尾的假货。这就是骗子哲学运用的结

果。正是有了这种“ 共犯”的结构，你对于骗子的免疫力就会丧

失，你会沉浸在一种和他一起骗人的感觉中，既产生一种和别人

“ 一起作”的安全感，又产生一种“ 捞到好处”的快感。直到真相

大白时，你会发现自己并不仅仅是受骗，而且是想和骗子一起试

图骗人，于是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上的羞愧。许多骗局的受害

者往往会觉得自己实在太可笑了，只愿意说这是由于骗子有迷

魂药的结果，其实这迷魂药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欲。

这种骗子的哲学之所以古老和屡试不爽，正是由于我们

自己人性中的不理性和不明智，我们对于自己的欲望缺少克

制和批判的能力。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社会中，许多压力和欲望

更让这种骗子的哲学有了自己的市场。这就对社会的道德标

准提出了严峻挑战。一面我们往往在明里对自己的道德标准

提出很高的期许，另一面却又有些人偷偷地对骗子哲学的“ 共

犯”有兴趣。谁都知道这些东西见不得人，一旦遇到事情却还

是难以把握自己，变成骗子的帮凶，终是难逃被骗的命运。这

不是说被骗者不应该同情，而是说我们在和外在的骗子作斗

争的同时，也得和自己内心的“ 骗子”作斗争。

其实，所谓的道德感就是如何克服我们内心的“ 骗子”。

要消灭外在的骗子，我们就必须和自己的内心的“ 骗子”作斗

争。这样，骗子的哲学才会无用武之地，一个社会也才会有更

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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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星民营航空首航便因报价比市场价低，遭到 8 大航
空公司集体封杀。大航空公司把东星航空屏蔽掉了，东星
不仅查不了它们的信息，更无法售票。（ 中央电视台 5 月
31 日）

现在的问题是，以东星的规模，并不能真正影响大航
空公司的运作，而且 8 大航空公司明知封杀东星会遭到
舆论的反对，却为何仍然要痛下杀手呢？因为，东星破坏
了航空垄断的潜规则。东星的低价竞争无疑亮出了航空
成本利润的底牌，再次让公众对航空公司普遍亏损的说
法产生疑问。行业和部门垄断的例子比比皆是，目前，这
些垄断行业基本上还是靠行政权力在支撑其垄断地位，
没有真正引入什么民营企业的竞争。在大航空公司看
来，民营航空企业的介入对它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 不
公平”，一种挑战。

此外，民营航空企业与大航空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
对称、权利不平等的情况。而除了民航内部管理规定以
外，对国有航空公司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约束调整，也
导致了封杀东星事件的发生。

垄断行业历来为广大公众所诟病，民营航空企业的
诞生无疑给航空垄断市场突破现状带来一丝希望。一些
国有航空企业不全力从技术创新、成本节约、打破垄断福
利、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转而依靠庞大的市场规模和
自身垄断地位，千方百计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一方面
可能导致市场竞争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损害民企的竞争
权，同时侵犯了消费者的市场选择权。

从东星个案中，需要思考的是垄断行业如何激活市
场竞争，采取措施保护合法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地位，还
市场和消费者公道。 叶祝颐（ 武汉 教师）

“ 东星”遭灭的理性解读

“ 最后的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有关部门重视记
者的新闻采访权。”近日，上海某报记者马骋起诉上海市
城市规划管理局信息不公开一案，已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法院正式受理，这也是国内首例新闻记者起诉政府部门侵
犯新闻采访权的案件。（《 中国青年报》6 月 2 日）

对于采访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通常认为
采访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权力，因此，记者的采访通
常需要被采访者的同意。但是，例外的是，对于与公共利益
有关的信息，公民理当有权知晓，记者也有权利和义务去
报道。

应该说，马骋的起诉是合理、合情，也是合法的。2004
年 5 月实施的《 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规定，城市总
体规划、其他各类城市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规划
的信息，属于政府机关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的政府信息。
那么，马骋在不能查询到上述信息的情形下，有理由向上
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查询和采访，如果采访被拒绝，他可
以根据该条例中的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政
府机关违反本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提起行政诉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依法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方面，马骋的诉讼是在争取公民的知情权。目前尽
管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国家尚未
出台《 政府信息公开法》，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仍不
完善，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诉讼才既可以使地方条例
有效运转，同时也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促进全国性的法
律出台与制定，最终使公民的知情权落到实处。另一方
面，马骋的诉讼也是在争取记者的采访权利。目前我国还
没有出台保护新闻记者方面的法律，记者被拒绝采访甚
至被殴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通过此类案例的司法适用，
记者采访权受保护的观念会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促进
媒体更有力的监督。相信这些权利的争取，必将促进信息
在整个社会的更加及时、畅通，使公共利益免于损害，新
闻报道更加公正、自由，最重要的是，公民个人也可以通
过有效地获取信息，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杨涛（ 江西 检察官）

政府信息公开案的破冰意义

在 北 京 四 惠 长 途 汽 车 站
路边有几个这样的流动厕所：
厕所的门上贴着“ 粪便已满，
暂停使用”，而厕所内开着的

小卖部却生意红火，出售雪糕和饮料。
据管理人员称，流动公厕内原则上不
可以卖吃的东西。（《 京华时报》6 月
2 日）

厕所内“ 方便”不了，但却可以买
到“ 进口”的东西，确 实 让 人 不 可 思
议。正事干不了，副业倒挺红火，难怪
被市民斥为“ 不务正业”。流动公厕不
务正业，当然有它的理由。不过，这些
道理肯定不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可
以当其理由不存在。至于说流动公厕
内“ 原则上”不可以卖吃的东西，按照
中国人的“ 语言特色”，“ 原则上”其
实就是书面语言中的禁止性规定了，

“ 原则”一说，只不过是相关部门“ 灵
活对待”公众的语言技巧而已。因此，
公厕的唯一业务，自然只能是管市民
的“ 拉撒”而不是“ 吃喝”。

一项公益事业，却被一些人挂羊
头卖狗肉，改变了原有的用途，公益性
丝毫不见，商业反倒开展得红红火火。
当然了，流动公厕所在，都是流量大、
位置好的地方，由于公厕的公益性而
得到了相应的公共资源。利用这一公
益性的公共资源开展商业营利活动，
自然是财源滚滚。

由此想到，流动公厕的“ 不务正
业”，其实与许多人物、部门的不务正
业并无根本区别。公安兼营“ 防盗狗”

（《 东方早报》6 月 1 日报道），工商兼
做“ 抢劫”营生（《 河南商报》报道），
福利院搞人口买卖（《 潇湘晨报》报
道）⋯⋯哪一样都不是正经业务，都是
利用了公共资源或公共权力为自己牟
取私利。有着如此众多的“ 不务正业”
的对比，公厕不管拉撒管吃喝的“ 不务
正业”，也就不太奇怪了。

如果没有真正管用而严厉的监督
及惩戒体制，如果还有着上下利益的
联结，要想让公共管理部门、公益设施
都安分守己，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廖德凯（ 四川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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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下雨 天 乘 客 在 空 调
公交车上被空调凉风吹得直
哆嗦的报道，实在是“ 心有戚
戚焉”。夏天一到，不管是刮风

还是下雨，公交车空调照开不误，这情
况恐怕是普遍现象。

公交车开空调，本是为了方便坐车
人的需要，解决炎热夏天给坐车人带来
的不适，然而公交车的上述行为不仅没
有方便乘客，反而让乘客“ 雪上加霜”。
公交车为何要如此做？一位司机朋友告
诉笔者，开空调是公司规定的，只要从
5 月 1 日开始，即使气温再低也要开空
调，哪怕刮风下雨也照样。从中不难看
出，公交车之所以不管乘客的感受，硬
要开空调，是因为公司的利益所在———
开了空调车票可以收 2 元，不开空调只
能收 1 元，开与不开收入差了一倍，而
开空调的成本在这一倍的差距中大约
是“ 微不足道”的。

公交公司如此做法首先是造成了
能源的浪费，特别是当前汽油较紧张
的情况下更加突出。全国各地城市有
多少公交车，如果每辆公交车都如此

“ 风雨无阻”地大开空调，将是一种巨
大的能源浪费。其次，这样做也侵犯了
乘客的权利。乘客与公交公司间已经
形成了一种运输服务合同，乘客有权
选择合适的服务方式。让乘客“ 多掏
钱不说，还差点冻成感冒”，这不仅让
乘客付出不该有的成本，还侵害了乘
客的身体健康。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倡导建设节
约型社会，公交公司能否响应国家的
号召，在公交车空调上因“ 温”制宜，
气温低关掉空调，等到温度回升再开。
实际上，目前已有城市实行了如此做
法———从 2006 年 6 月 1 日起，厦门市
公交车执行灵活的空调开启规定：以
厦门市专业气象台前一天发布的气温
预 报 为 准 ， 只 有 次 日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28!（ 含 28!）以上时，才开启空调，
按照 2 元收费。让这一做法在全国推
广，如何？

孙瑞灼（ 福州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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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的“ 裸”与“ 不裸”
议题：高考临近，一些父母从孩子口中听到

了一个新名词———“ 裸考”，形容那些不能享受
加分等等高考“ 优惠”政策，仅凭考试成绩参与

“ 搏杀”的考生。据报道，某班近 50 名学生，有
20 多人获得高考加 20 分的资格，这些有资格加
分的学生中，“ 有是市三好学生干部的，有获二

级运动员证书的，有获创造发明奖的，还有爸爸妈妈是少
数民族、华侨、牺牲警察的子女或现役军人的⋯⋯”有关
部门说“ 除了教育部提出的加分规定外，各地还有一些
自行出台的地方政策，属地高校也有一些自主性的招生
政策，这些都不在教育部所能掌控的范围之内”。

理性对待高考加分
在目前高考仍然是选拔学生惟一途径的情况下，给

那些德智体全面发展，各方面素质较好、较均衡的考生以
一定的加分照顾，恰恰有利于弥补高考制度固有的缺陷，
恰恰是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也更
符合实施素质教育的改革潮流。加分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政策本身也合情合理。至于加分政策变成了一些人徇私
舞弊的手段，孕育出种种“ 幕后交易”，我想这是另一个
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废止原本合理的
政策。 曾革楠（ 湖北 学生）

应当考虑“ 反向加分”
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认为，越是弱势群体，就越应该

有专门的限制使得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的竞争客观上倾
向于公正。事实上，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对有色人种和社
会弱势群体（ 贫困、残疾等）实施低标准录取的做法———
被称为“ 逆向种族主义”———就体现出这一原则的精神。

反观我们的高考加分制度，恰恰是与此相悖的。我们
这里，越是优势群体，越能得到加分奖励，越是贫困生，越
是残疾考生，反而越是不能得到加分的保护，一些大学甚
至根本就在拒录残疾考生；另有一些加分规则，则完全是
对考生父母职业或其父母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和回报。

对加分制进行改革刻不容缓，而最重要的是要体现
正义原则，要通过加分制起到调节和实现教育公平的作
用。因此，加分制必须要向弱势群体倾斜，而不是成为强
者锦上添花的工具。 欧木华（ 湖北 市民）

高考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 裸考”新词的出现，除了说明人们的高考公

平意识不断增强、更加敏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
于，时下的高考加分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加分加得太
多太滥，层层加分的“ 包裹”之下，公众对这一制度产生
了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形的担忧
及其已经滋生的腐败的不满，“ 裸考”这样一个其实充满
无奈自嘲、反讽意味的新词才会在考生中“ 应运而生”。

当然，无论少数民族这样的先天身份还是二级运动
员这类后天成就，单独地看，社会给予一定照顾、奖励都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所有这些照顾、优惠都瞄准高考
分数、集中到高考制度上来时，问题也就来了：作为一项
升学考试制度，高考应当并且能够承受得起如此繁重的
政策优惠、福利供给之重吗？不仅教育，而且民政体育等
大量公共事务，事实上也受“ 高考指挥棒”的指挥，在这
种无所不包的加分政策挟裹下，我们的高考制度是会变
得更公平更透明还是更扭曲、更晦暗？

若夷（ 湖北 市民）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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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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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北京大学教授

文化学者
据媒体报道，一位化名为“ 童童”的

11 岁少年，3 年前被其鳏居的父亲囚闭于
家中，在长达 3 年的时间里，几乎失去了与
外界社会的任何联系。

仅凭媒体的报道，我们无法判断童童的
父亲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但无论何种原因，
他的行为都严重侵害了童童的身心健康和
正当权益，理当受到法律的强制干涉。但媒
体报道称：“ 为了让童童早日走出家门，有关

方面仍在努力中。”面对一个孩子的命运，“ 有关方面”表现
得如此优柔无力，既表现出相关责任人人道意识、责任意识
的缺失，也暴露出相关法律强制能力不足的“ 软肋”。

童童自 9 岁起开始被其父囚闭于家中，至今已达 3
年。以一般常识而言，人生的这一阶段，恰是形成社会化人
格的关键时期，3 年与社会隔绝的封闭式生活，完全可能
对其一生命运造成不可逆转的致命影响。因此，帮助童童
走出封闭、回归社会，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已属亡羊补牢，
任何理由的耽搁延宕，都是对童童的继续伤害，任何有能
力和责任干预此事的个人和机构，都有责任以最迅速的
反应，完成对童童的拯救。

而就法律而言，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父
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由其亲属担任监护人，对
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所居
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童童的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俱在，无论自愿或者指定，为童童找到一位
监护人，应该不是难事。问题或许在于，在童童父亲褚某还
能“ 自理”，且拒绝外人介入的情况下，如何判定他是否还
具有对童童的监护能力。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分析，目前的
僵局也正是由于没有人提起诉讼，而使法律无法介入对
童童的救助———童童的爷爷奶奶不愿因诉讼伤害儿子；
姥姥姥爷担心自己没有足够能力承担监护职责而不愿揽
责在身；童童所居住的街道办事处，则出于“ 除非万不得
已，不主张使用政府强制力，因为那样后遗症比较多”的
顾虑，而不肯主动以诉讼方式介入。于是，本来能够有效救
助童童的法律制度，却因无人启动而成为无奈的旁观者，
童童继续堕于父亲为他制造的黑暗之中。

我们认为，在这个看似无解的僵局之中，童童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的行为固然应该受到道德谴责，而当地妇联、
街道办等机构的不作为，却已经构成政府和社会的失职。
街道办所称的“ 后遗症”，大约不外乎他们所担心的褚某

的“ 医疗费谁出？孩子谁管？”等“ 现实问题”。但只要基
于最基本的人道立场和常识就可以判断，让童童继续处
于其父的囚闭之中，给其一生带来的“ 后遗症”，将远远大
于医疗、抚养费用纠纷可能给政府带来的“ 后遗症”。尽速
解救童童，是远比费用纠纷更“ 现实”的问题。

媒体报道给出的最新进展是，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
团体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赴童童家“ 做工作”，却又因吃
了“ 闭门羹”无功而返。面对褚某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政
府、社团似乎仍视其为“ 家事”而不肯强制介入。但在法律
层面，父子关系首先是两个独立公民之间的关系，任何一
方的合法权益受到另一方的非法侵害时，都应该得到法
律的救助。尤其是当一方处于明显弱势，甚至无力独自主
张权利时，政府、社团等外力就更有责任主动介入，启动法
律程序以完成救助过程。这也正是我国单独制定《 未成年
人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原因。

但或许是受到“ 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影响，家
庭暴力、虐待儿童等现象往往因没有外力的介入，而在“ 家
门”之内愈演愈烈，直至演化为恶性刑事案件时才得到法律
迟到的关注。“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信条，似乎唯
有在这方面得到严格的恪守，真是一种无奈的讽刺。

连日来，一个题为《 加班是万恶之源———哀悼华为公
司因过度劳累病逝的员工》 的帖子在天涯社区等网络论
坛引起轩然大波，再次引爆人们对企业加班制度的质疑，
以及 IT 人才生存状态的大讨论。（ 2006 年 6 月 2 日《 信
息时报》）

至少在现阶段，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
生活或活着，可是如果工作变成损害自己的生活甚至身体
的事情，这种本末倒置就很令人怀疑。

是什么致使了这种目的和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尚不很
明白，但是据说 ，每个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都出现城
市空心人，中国正当其时。什么是城市空心人？就是在职场
中，那些无论健康、精力、知识、热情都在快速消耗着的人。

在我看来，所谓“ 高速工业化时期”，说得形象一点，
就是社会越来越像一台巨大的运转机器。它要求每个人都

适应它运转的节奏，否则就会被抛出去，每一个不愿意被
抛出去的企业和个人就得跟着这节奏狂奔。企业和人都
被拧紧了发条，员工加班既是企业的需要，同时也成了员
工彼此竞争的结果。

相对于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频繁使用的螺钉也会损
坏，更何况一具肉身的人！于是那些无休止的加班，超负荷
的工作，掏空了身体和精神资源，甚至过早地透支了生命
的人，变成了“ 城市空心人”。这时就需要从社会层面和企
业层面来思考人的生存，思考“ 空心”问题。从社会层面来
说，我们需要健康的工作理念和制度保障；从企业层面来
说，需要更多地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否则一个装满“ 空
心人”的企业，从长远来看也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

胡新宇走了，我只能默默祈祷：天堂里没有加班加点，
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不再被掏空。 廖保平（ 湖南 编辑）

是谁把我们掏空了

郑州市一家幼儿园的“ 家长考场”里，五岁的
小姑娘监考起来一副很威风的样子。考试内容主
要是“ 家长如何理解孩子、赏识孩子”等。园方称，
这样互换角色，是为了让家长和幼儿学会更好地
沟通。

从这位小姑娘的得意神情来看，不管家长们是否
能通过考试学会理解孩子，至少孩子已经学会扮演家
长。孩子一变，家长也不得不变，新的沟通关系，或许
真的会就此开始。当然，前提是家长也有沟通的愿望，
而不是回到家先还给孩子一个“ 脸色”。 肖村


